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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7）浙 0784 民 初
6676号

浙江铭泰工贸有
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胡志保与被告浙江
铭泰工贸有限公司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 判 决 书 ，依 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 》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84 民 初
6676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809号

吴君卫：本院受理
原告黄建军与被告吴君
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726
民初 680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吴君卫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支付原告黄建军货款
5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
付自 2017 年 9 月 14 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700元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156号

金丹丹：本院受理
原告黄杭英与被告马
飞、金丹丹买卖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81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决：由被告马飞、金
丹丹支付原告黄杭英
货款54000元并支付逾
期 付 款 利 息 损 失（自
2017 年 11 月 6 日起按
年利率 6%计算至本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付清。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575 元（已 减 半 收
取），由二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802号

石文地、楼金文：
本院受理原告傅大力
与被告石文地、楼金文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80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决：被告石文地、楼
金文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傅大
力货款35200元并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贷款利率支付自 2017
年9月14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
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
680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1330 元由二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95号

于红日、周冬莲：本院
受理原告徐爱桂诉被告于
红日、周冬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26 民初 6695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902号

吕群英、倪浩杰、倪
靓：本院受理原告朱卫英
诉被告吕群英、倪浩杰、倪
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5902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931号

洪三进、季千云：本院
受理原告杨国栋诉被告洪
三进、季千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26 民初 59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952号

吕群英、倪浩杰、倪
靓：本院受理原告张生良
诉被告吕群英、倪浩杰、倪
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5952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119号

李林标、贺晓琴、张春
花、李国英：本院受理原告
叶巧先诉被告李林标、贺
晓琴、张春花、李国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 初 61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128号

芮豪吉、于佳宁：本院
受理原告陈国正诉被告芮
豪吉、于佳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12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142号

黄革委、黄水莲：本院
受理原告傅尚波诉被告
黄革委、黄水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61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143号

黄革委、黄水莲：本院
受理原告傅尚波诉被告
黄革委、黄水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6143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402号

黄成伟、潘小珍：本院
受理原告陈生元诉被告
黄成伟、潘小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4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537号

洪以松、项群花：本院
受理原告朱圣范诉被告
洪以松、项群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53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683号

胡顺生：本院受理原
告祝明辉诉被告胡顺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6683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540号

郑泉源、王丽丽：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县支
行诉被告郑泉源、王丽丽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26 民初 8540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8964号

黄更生：本院受
理原告吴江胜诉被
告黄更生之间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由蓝照
辉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黄建华、周
彩燕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下午 14 时在本院黄
宅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9005号

李丹涛：本院受
理原告楼东升诉被
告李丹涛之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由蓝照
辉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黄建华、周
彩燕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下午 13 时 50 分在本
院黄宅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号

蒋长有、周美玲：
本院受理原告徐勇诉
被告蒋长有、周美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726 民
初 3 号 案 起 诉 状 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8609号

于琛琛、贾艳娇：
本院受理原告宣亚强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8609 号 案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
4月24日上午09时15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8612号

于琛琛、贾艳娇：
本院受理原告宣亚强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8612 号 案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
4月24日上午09时30
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8615号

于琛琛、贾艳
娇：本院受理原告宣
亚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726 民初 8615 号
案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30 日内。本
案 定 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上午 09 时 00 分
在杭坪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9486号

黄文良、张爱
月：本院受理原告王
志红诉被告黄文良、
张爱月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本案由何清良
担任审判长，与审判
员刘波、人民陪审员
吴增富组成合议庭，
定 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上午9时20分在本
院浦东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9337号

铁庆：本院受理的
原告王小粉与被告铁
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33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6184号

王万根、周晓贞、
衢州市南孔旅游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叶彦晋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并
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
作 出（2017）浙 0802
民初 6184 号民事判
决，判令：一、被告王
万根、周蓝贞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归还原告叶彦晋借
款本金 1908000 元并
支付利息（利息按月
利率 2%计算至清偿
之日止，其中1000000
元 自 2015 年 9 月 30
日起计算，528000 元
自 2015 年 10 月 3 日
起计算，380000 元自
2015 年 11 月 14 日起
计算）；二、被告衢州
市南孔旅游文化有限
公司在衢州市新桥街
116 号 7-202 号 、
8-210 号、3-220 号、
9-101 号房地产抵押
（最高额抵押2700000
元）余值范围内对上
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三、驳回
原告叶彦晋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3728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4378 元，由
被告王万根、周晓贞、
衢州市南孔旅游文化
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缴纳。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080号

章建宏：本院受理的
原告卓国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并于2017年12月20日作
出（2017）浙 0802 民 初
6080号民事判决，判令：
一、被告章建宏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 告 卓 国 民 借 款 本 金
300000 元并自 2015 年 4
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
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卓国民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58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6450元，由被告
章建宏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缴纳。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079号

衢州昊悦实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
州湘隽阻燃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作出
（2017）浙 0802 民初 6079
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衢
州昊悦实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杭州湘隽阻
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131373 元并支付违约金
6568.65元。案件受理费
3059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3790元，由被告衢州
昊悦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缴纳。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02引调78号
陈小明：本院受理原

告郑卸和尚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及时偿还原
告人民币 21128 元；二、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航埠法庭
第一法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李峰：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中港电缆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峰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1004 民初
817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李峰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浙江中港电缆
有限公司货款170600元
及自2017年9月19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20
元，由被告李峰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同时按
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
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
案件受理费[款汇：台州
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市农行；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
印件送交本院，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引 调
2324号

陈小云：本 院 受
理原告曹坚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一、判令被告归
还 原 告 借 款 60000 元
及从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按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据实计算至款项实
际付清止的利息；二、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用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 9 时 00 分
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一
法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25破4号
之一

本院根据浙江龙
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的 申 请 于
2017年10月24日裁定
受理浙江飞洲工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飞
洲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飞洲公司无
财产可供清偿，财产已
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飞洲公
司管理人以飞洲公司
的财产已经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为由提请
飞洲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
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
于2018年1月5日裁定
宣告浙江飞洲工贸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
江飞洲工贸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086号

胡胜昔：本院受理
原告管妙清与你为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086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
内偿付原告管妙清加
工 费 145052 元 ，并 支
付 自 2016 年 11 月 16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2%
计算的利息。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案件受理费 35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4200 元 ，由 你 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周小峰：本院受理
（2018）浙 1004 民初 19
号原告吴佩珍与你及
周小峰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18年4月8
日）。原告起诉要求你
与虞芳共同归还借款
本金 102 万元及利息
（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利息107300元，后期利
息从2016年1月1日起
至判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月利率 1.5%计
算）。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
于 2018 年 4 月 9 日 14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